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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 2022 年卫生监督“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计划与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县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 2022

全省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检查的通知》（豫卫监督[2022]5 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我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情况和监管需

要制定了《新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2022 年度卫生监督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按照清单全覆盖、

监管常态化的工作目标制定了《 新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

会 2022 年度卫生监督“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计划》，

现就贯彻执行《抽查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2022 年“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时间紧，要建立工作台

账，指定专人负责，要按照规定的任务清单，落实到每个监

督员，严格按照专业要求开展监督工作，做到任务到人、责

任到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抽查任务中涉及的检测

任务，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

二、统筹协调安排，做好工作衔接

一是做好国家、省随机抽查和县级随机抽查、部门联合

抽查工作的衔接。合理安排时间，随机抽查工作同时开展、

同步推进。二是随机抽查工作与日常监督工作有效结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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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工作作为日常监督工作的一部分统筹安排。对同一

检查对象，要在兼顾各专业需求的基础上，争取一次性完成

抽查事项，避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三是要将传

染病防治监督抽查工作与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

督综合评价工作相结合，抽取的单位应当采取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方式进行检查。将综合评价结果纳入日常管理措施中，

与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等级评审、校验、医疗卫生机构

绩效评价、规范化基层医疗机构评审等工作相衔接。

三、加大执法力度，公开抽查信息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依法严肃查处，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及时

通报、协查。及时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与年度抽查计划，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河

南）”对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录入与动态更新。在抽查任务完

成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

果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

台（河南）”向社会公开。抽查信息结果包括：抽查未发现

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行政处罚和无法联系等 4 类。

抽查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无法联系的信息应

当在抽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行政

处罚信息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向社会公

开。

四、把握时间节点，及时上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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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县级文件时间节点等相关要求，及

时完成抽查任务的结果报送。信息管理员负责对上报的数据

信息进行收集、汇总统计，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向县“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办公室报

送全年工作情况报告。

2022 年 8 月 1 日

附件：1.《新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2022 年度卫生

监督“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新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2022 年度卫生监

督“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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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卫生监督“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项目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任务名

称
抽查事项

1

学校卫

生监督

随机抽

查

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

求；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

控要求情况；学校落实饮用水卫

生要求情况；纳入监督协管服务

情况；现场开展教室采光、照明

及教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的检

测；现场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

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度、浑

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县卫

健体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卫生监督工

作规范》《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消毒管理办法》、《餐

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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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2

医疗机

构卫生、

传染病

防治、妇

幼健康、

放射卫

生、职业

卫生随

机抽查

1.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

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

2.传染病防治预防接种管理

情况；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消毒隔离

措施落实情况；医疗废物管理；

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

3.母婴保健法和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的执行情况；母婴保健

工作监督管理的其他事项。

4.对放射诊疗单位的设备情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县卫

健体

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血站管

理办法》、《血站质量管理规范》、《血液制品管理条例》、《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3.《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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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人员情况、安全防护与质量

保证情况、防护设施配备情况、

警示标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持有

合法有效资质（批准）证书；职

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质

范围内开展工作；出具的报告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技术人员是否

满足工作要求；仪器设备场所是

否满足工作要求；质量控制、程

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档案管理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管理制度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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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

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

3

公共场

所卫生

监督随

机抽查、

对涉及

生活饮

用水卫

生随机

抽查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

情况；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设置禁

止吸烟警语标识情况；按规定对

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

行卫生检测情况；按规定对顾客

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制度实

施情况；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

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

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生活美容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

检查

县卫

健体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河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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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游

泳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尿素；浸

脚池余氯；床上卧具、毛巾、茶

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修脚

工具的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肠

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水

源卫生防护情况；供管水人员持

有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供管

水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情况；涉水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水质消

毒情况；水质自检情况；二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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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农村水厂纳入监督协管服务

情况；二次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

环境情况；现场开展出厂水、水

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PH 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3.涉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产

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落实情况；：

企业资质；配方、生产工艺；标

签、说明书；产品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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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卫生监督“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计划

序号 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牵头

单位

检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抽查

频次

抽查

比例

抽查

时间

1

学校卫生监督

随机抽查

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学校落

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学校落实饮用

水卫生要求情况；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现场

开展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和学生宿舍人均面积

的检测；现场开展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

次供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PH 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县卫健体委 全县各类学校
一般检查事

项
现场检查

一年

一次

全县各类学校

21家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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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疗机构卫生、

传染病防治、母

婴保健、放射卫

生、职业卫生随

机抽查

1.医疗机构执业活动。

2.传染病防治预防接种管理情况；传染病疫

情报告情况；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消毒隔离措

施落实情况；医疗废物管理；二级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3.母婴保健法和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执

行情况；母婴保健工作监督管理的其他事项。

4.对放射诊疗单位的设备情况、人员情况、

安全防护与质量保证情况、防护设施配备情况、

警示标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持有合法有效资质

（批准）证书；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

质范围内开展工作；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仪器设备场所

县卫健体委

全县医疗机

构、妇幼健康

机构、放射诊

疗机构、职业

健康检查和职

业病诊断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网络监察

一年

一次

全县医疗机构

14 家、传染病

防治 23 家、妇

幼健康机构 1

家、放射诊疗机

构 2 家、职业健

康检查和职业

病诊断机构 3

家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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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足工作要求；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管理制度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

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

公共场所卫生

监督随机抽查、

生活饮用水卫

生随机抽查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建立卫

生管理档案情况；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设置

禁止吸烟警语标识情况；按规定对空气、水质、

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况；按规定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卫生监

督量化分级制度实施情况；住宿场所按照《艾滋

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

施情况；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游泳池水浑浊度、游离性余氯、PH、细菌总数、

县卫健体委

全县内公共场

所、涉及生活

饮用水卫生单

位

一般检查事

项

实地核查、

书面检查

一年

一次

全县公共场

所 12家、涉

及生活饮用水

卫生单位 1 家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13

大肠菌群和尿素；浸脚池余氯；床上卧具、毛巾、

茶具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修脚工具的大肠菌

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剪刀、梳子、美容工具大

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水源卫生防护情

况；供管水人员持有有效体检合格证明情况；4

供管水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情况；涉水产品卫生许

可批件情况；水质消毒情况；水质自检情况；二

次供水、农村水厂纳入监督协管服务情况；二次

供水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

现场开展出厂水、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PH 和消毒剂余量检测

3.检查二次供水单位的卫生管理制度；检查

新建、扩建、改建二次供水单位建设项目预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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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检查二次供水清洗消毒后的水质检验

报告；4 检查二次供水单位的清洗消毒档案；检

查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和日常使用的情况；检查

清洗消毒人员和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的健康

证、卫生知识培训情况；根据《生活饮用水水质

卫生规范》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现场监督检测。

4.涉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

生规范落实情况；：企业资质；配方、生产工艺；

标签、说明书；产品执行标准。


